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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B3_95_E5_c36_50230.htm 通常使用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有和解、调解、仲裁和司法诉讼等。司法诉讼以外的

解决争议的各种方式又被称为“替代争议解决方式”（一般

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 一、国际商事仲裁 1.“涉外仲裁”

、“商事仲裁”我国界定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商事法律关

系，即基于合同或侵权或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

利义务关系（排除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争端） 2．仲

裁机构：临时、常设；国际、国内区别 3．仲裁协议 a.仲裁协

议的形式：（1）仲裁条款（2）仲裁协议书（3）仲裁特别约

定（双方当事人在相互往来的函电，包括信件、电报、电传

、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我国《仲裁法》第16

条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备下列内容：(1)请求仲裁的

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b. 仲裁协议

约定：约定不明确、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仲裁

事项的范围问题 c. 有效的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与法院的推定

管辖 d.仲裁协议法律适用：意思自治、仲裁庭认为适当的冲

突规范、仲裁地、最密切联系地 e.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仲裁

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f.财产保全

：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责令提供担保 4.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1958年《纽约公约

》关于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规定） 我国关于承认

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1）中国仲裁机构涉外仲裁裁决在

我国的执行：a.胜诉方向败诉方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b. 被申请人（败诉方）申请撤销和不予

执行： 第70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

法第260条第1 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

审查核实，裁定撤销。 民事诉讼法第260条 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

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

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

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

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

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

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

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

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2）中国

仲裁机构涉外仲裁裁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我国仲裁机构

的涉外仲裁裁决需要在外国承认与执行的，可分为两种情况 

（3）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在适用《纽约公约

》的规定时，应注意我国提出的两项保留互惠保留和商事保

留 《纽约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的七种情形： 协议当事人无能力、协议无效；被执行

人未接到关于指派仲裁员或关于仲裁程序的通知，或由于其

他情况未能出庭申辩；裁决超出约定仲裁事项的范围；裁决

未生效；依执行地国法，有关的争议事项不能仲裁解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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